
 
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 
 

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(第 571章) 
 

《證券及期貨(認可對手方)規則》 
 

 

 

引言 

 

 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(第 571章)第 397(1)條，證

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(“證監會”)訂立了載於附件的《證券

及期貨(認可對手方)規則》 (“該規則”)。 

 

 

背景 

 

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 

 

2. 在 2002年 3月制訂的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整合和更新

現存 10條規管證券期貨市場的條例而為一條綜合法例，使本地的

監管制度與國際標準和慣例看齊。為了能夠有效地進行監管，《證

券及期貨條例》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、財政司司長、終審

法院首席法官及證監會以附屬法例形式，訂明所需的詳細及技術

性規定，以補充主體法例所設立的監管架構，從而靈活地回應轉

變中的市場作業方式及全球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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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在 2002年 2月 22日，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成立了《證

券及期貨條例》附屬法例擬稿小組委員會(小組委員會)，研究為

配合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的實施而需制訂的附屬法例。由 2002

年 3月至 2002年 10月期間，小組委員會共召開過 12次會議，

以審議合共 37條附屬法例的擬稿，包括制訂這些法例的法定權

限。 

 

 

有關建議 

 

主要的政策考慮 

 

4. “認可對手方”一詞在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1第 1

部內的定義如下 - 

 

“"認可對手方" (Recognized counterparty) - 

 

(a) 指認可財務機構； 

(b) 就任何就第 3類受規管活動 1獲發牌的法團所進行的個

別交易而言，指同樣如此獲發牌的另一法團；或 

(c) 指為本定義的目的而藉根據本條例第 397條訂立的規

則訂明為認可對手方的機構。”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槓桿式外匯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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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根據定義的第(c)段，證監會藉根據第 397條訂立該規

則，訂明符合資格的其他機構為認可對手方。  

 

6. 該規則基本上保留了證監會根據《槓桿式外匯買賣條

例》(第 451章)第 2條，過去考慮指定某機構為 “認可對手方”

的申請時所採用的準則。根據該規則獲訂明為認可對手方的機構

不會被視為就槓桿式外匯交易而在香港獲發牌的法團的客戶。同

時，適用於該法團的客戶的規管規定(例如有關成交單據及戶口結

單的發出)將不適用。此外，將會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訂立的

《財政資源規則》下的若干規定，亦將不適用於持牌槓桿式外匯

交易商與有關認可對手方所進行的交易。證監會認為，容許槓桿

式外匯交易商視某幾類合適的機構為認可對手方，可方便他們進

行業務。該規則內指明的機構類別是經過證監會審慎考慮的，以

確保只有合適的機構才符合資格。 

  

  

該規則 

 

7. 該規則訂明額外 5類機構為認可對手方 - 

 

(a) 就期貨合約交易獲發牌的法團，而該法團在任何指明期

貨交易所（在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1第 2部列明）

進行貨幣期貨合約交易 (第 3(a)條)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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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在該規則附表 1 列明的任何指明司法管轄區內受規

管、並在指明期貨交易所進行貨幣期貨合約交易的期貨

合約交易商（但因所屬司法管轄區主管當局或規管機構

的行動而停止獲授權進行上述交易的交易商除外） (第

3(b)條)； 

 

(c) 在指明司法管轄區成立和受該司法管轄區指明銀行規

管當局規管的銀行（但因該指明銀行規管當局的行動而

停止獲授權以銀行方式營運的銀行除外） (第 3(c)

條)，有關指明司法管轄區及指明銀行規管當局的名單

載於該規則附表 1 ； 

 

(d) 已發出繼續獲得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附表 1第 5 部所

界定的合資格信貸評級的債務票據的法團 (第 3(d) 條

及附表 1)；及 

 

(e) 獲證監會信納認可該機構為對手方是合適和不會影響

投資大眾的利益，並在該規則附表2指明的機構(第 3(e) 

條及附表 2) 。證監會是在參照過目前並不屬於以上任

何一種機構類別的“認可對手方”的名單後，擬定附表

2的指明機構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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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

 

8. 證監會在 2001年 11月 30日就該規則發表諮詢文件及

諮詢擬稿，以諮詢公眾意見，並接獲 6份意見書。證監會已考慮

過所收到的全部意見，並對規則擬稿作出適當的修訂。 

 

9. 小組委員會於 2002年 4月 29日審議該規則的擬稿，

並無表示重大關注。 

 

 

對財政及人手的影響 

 

10. 上述規則不會對政府在財政或人手編制方面構成任何

影響。 

 

 

生效日期 

 

11. 該規則將連同其他為配合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而制訂的

附屬法例，在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的指定生效日期起實施。我們

預計該規則將於短期內生效，即在立法會完成其不反對或不提出

修訂即屬通過的議決程序，及在讓業界於合理時間內就有關附屬

法例作出必要的調整後。我們的目標是在 2002年底之前公布有

關的實施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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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 

 

12. 該規則將於 2002年 11月 29日在政府憲報刊登。證監

會將於同日發出新聞稿。 

 

 

查詢 

 

13. 如就本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842 7601與證監會

中介團體監察科施彰彰聯絡。  

 

 

 

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
2002年 11月 29日 

 

 

 










